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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取消和调整 9项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海东工业园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根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 28项行政审批等事

项的决定》(青政〔2021〕23 号)文件要求，市政务服务监管局

拟定的《海东市决定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共计 9

项）》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1年 9月 13日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东政办〔2021〕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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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市决定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

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4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设定依据 取消依据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1
典当业特种行

业许可证核发

县级以上

公安机关

《国务院对确需

保留的行政审批

项目设定行政许

可的决定》（国

务院令第 412

号，国务院令第

671号）

《国务院关

于取消和下放

一批行政许可

事项的决定》

（国发〔2020〕

13号）

取消许可后，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要

通过以下措施加强监管：

1.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应当将办理“设

立典当行及分支机构审批”（含设立、变

更、注销 ）的信息在作出审批决定后 5

个工作日内推送至省公安厅，公安机关据

此将典当行及分支机构纳入监管范围，依

法实施监管。

2.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等方

式，加强对典当行的治安管理，及时化解

风险隐患，发现违法犯罪活动要依法查

处。

2

建设项目（涉及

固体废物的建

设项目）环境保

护设施“三同时”

审查验收

县级以上

生态环境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主

席令第 58号，主

席令第 43号）

《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主席

令第 43号）

取消许可后，生态环境部门要通过以

下措施加强监管：

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等规定，通过“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制度，通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

中事后监督管理。

充分依托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信息平台，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随

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方式，同时结合重

点建设项目定点检查，对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设施“三同时”落实情况、竣工验收等情

况进行监督性检查，监督结果向社会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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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部门医疗机构

（除三级医院、

三级妇幼保健

院、急救中心、

急救站、临床检

验中心、中外合

资合作医疗机

构、港澳台独资

医疗机构外）

《设置医疗机

构批注书》核发

县级以上

卫生健康

部门

《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国务院

令第 149号，国

务院令第 666

号）

《国务院关

于取消和下放

一批行政许可

事项的决定》

（国发〔2020〕

13号）

取消许可后，卫生健康部门要通过以

下措施加强监管：

1.完善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方式，对社

会办医疗机构实行指导性规划。加强对社

会资本投资医疗机构的服务，同时注意防

止以服务之名行审批之实。

2.严格实施“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并

将审批结果向社会公开。

3.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重点

监管等，畅通投诉举办渠道，依法处理医

患纠纷和医疗事故，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监

督检查力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

处并向社会公开结果。

4.依法实施信用监管，如实记录违法

失信行为，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对严重

违法的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实行行业

禁入。

4

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丙级

资质认可

市州级卫

生健康部

门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

法》（第九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通

过，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关于修

改第七部法律的

决定》第四次修

正

《国务院关

于取消和下放

一批行政许可

事项的决定》

（国发〔2020〕

13号）

取消许可后，整合至“职业卫生技术

服务机构乙级资质认可”。卫生健康部门

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监管：

1.适当降低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乙级资质条件要求，完善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标准。引导现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丙级

机构换领新的乙级资质证书，拓宽业务范

围和业务地域范围。

2.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畅通

投诉举报渠道，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

查处并向社会公开结果。

3.对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依

法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检查。发现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报告的，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

4.依法实施信用监管，如实记录违法

失信行为，实施差异化监管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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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宜公开选项：宜公开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

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9月 13日印发

承接的行政审批事项（5 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原实施主

体

调整后实施

主体
设定依据 备注

1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

核准
省商务厅

市州级商务行政

主管部门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620号）

2
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

证书年审
省商务厅

市州级商务行政

主管部门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620号）

《商务部关于印发〈对外劳务合作经营

资格证书管理办法〉的通知》（商合发

[2004]474号）

公共服务

事项

3 外派劳务招收备案 省商务厅
市州级商务行政

主管部门

《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 620号）

公共服务

事项

4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

修理单位许可

1.锅炉安装（含修

理、改造（A、B））；

2.公用管道安 装

（GB1、GB2 ）工业管

道安装（GC1、GC2、
GCD）；

3.电梯安装（含修

理）；

4.起重机械安 装

（含修理）；

5.客运索道安 装

（含修理）；

6.大型游乐设施安

装（含修理）；

7.场（厂）内专用

机动车辆修理。

省市场监

管局

市州市场监督管

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主席令第 4号）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

第 373号，国务院令第 549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特种设备行政许可

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年第 3号〕

5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

认定

省、市州、

县（区）

市场监管

局

市州级市场监督

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主席令第 4号）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

第 373号，国务院令第 549号）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特种设备行政许可

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年第 3号〕


